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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文 件

黄陂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24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

--2025年9月26日在黄陂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区审计局局长 熊曙光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 年度

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规定，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区审

计局依法对 2024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

行了审计。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黄陂奋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向现代新型城区转变的关键一年。

全区各部门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实施“九大行动”，攻坚克难、

奋发进取，全区经济运行回升向好、进中提质，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建设步

伐更为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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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巩固和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实施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等政策措施，全年减税降费 10.7 亿元。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引导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服

务，提供融资担保 803 家 60,997 万元，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72 笔 6,060 万元。壮大政府产业基金规模，绿色低碳基金实

缴 10 亿元。发行新增政府债券 29 亿元，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出台扩大消费系列政策，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 836.1 亿元，增长 8.1%，总量和增速均排名全市

第一。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持

续加大民生投入，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民生支出占比持续保持在 75％以上。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城

镇新增就业 9,412 人，大学生留陂就业创业 1.27 万人，帮

扶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6,714 人。加大兜底保障力度，

提高城乡低保、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中小学 10 所，新

增学位 4,050 个，华中师范大学盘龙城校区成功落户。做好

基本医疗民生保障，支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和人才

培养。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建成棚户区改造住房 1,131 套。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投入财政衔接资

金 8.85 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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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依法理财水平，财政运行更加平稳。深入

推进财政管理改革，着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加强财政资源

统筹，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严格落实“三公”经费和一

般性支出审核机制，集中财力保障重大政策落地和民生事业

发展。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构建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

机制。完善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严格财政财务

监管。对民生保障、助企纾困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重

点整治，持续规范财经秩序。

——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进一步巩固深化，整改质效显著

提升。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

体格局更加成熟稳定。相关部门单位认真落实整改责任，做

实做细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8

月，全区共开展审计计划项目 25 个，涉及 22 家区直部门、

5 家街乡、1 家区属国有企业，审计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

规范问题金额 56.19 亿元，促进增收节支 9,064.04 万元，

督促相关单位制定完善制度 55 项，追责问责处理 82 人次。

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预算编制、预算收支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管

理等情况。2024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147.58 亿元，

支出 147.58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79.82 亿元，支出

179.82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0.084 亿元，支出

0.084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7.16 亿元，支出 21.94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2.40 亿元。

总体上看，区财政部门加强了预算管理，完善了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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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但审计也发现一些问题：

（一）预算编制管理不规范。8 个财政代编项目未按规

定及时下达到具体单位，涉及金额 6,361 万元。

（二）预算执行管理不严格。主要是预备费使用不精准，

财政专项资金拨付程序和使用不合规。

（三）借出财政资金清收力度不够。主要是县域经济发

展调度资金 9,957 万元逾期未收回；其他应收款项 3,746 万

元未清理清收。

（四）预算绩效管理不到位。部分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不

准确，实际取得的绩效与自评结果不相符。

（五）政府财务报告编报不精准。部分单位编报范围不

完整;部分单位科目归类抵消不准确等。

二、区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组织对全区 13个区直部门及所属单位 2024 年度部门预

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 9 个单位预算资金未严格按规定用途执行，涉及金

额 145.86 万元；二是 8 个单位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管理不严

格；三是 4 个单位绩效指标编制不科学、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不规范；四是 7 个单位未登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未纳入

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核算 200.89 万元；五是 10 个单位合同管

理不严格；六是 8 个单位的财务报销手续不健全、支出发票

不合规，涉及金额 44.24 万元。

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了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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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调查、黄陂区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黄

陂区中等职业教育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

审计调查、黄陂区殡葬和公办福利机构管理服务专项审计调

查、黄陂区 2019-2020 年度公交运营财政补贴审计等 5 个项

目，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落实情况专项

审计调查

一是项目审核把关不严，6 个农业经营主体重复申报粮

食烘干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多发放奖补资金 39.91 万元；1

个农业经营主体虚报工程投资，骗取菜果茶标准园建设示范

项目奖补资金 14 万元；二是超范围发放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贴息 26.12 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 4.45 万元；三

是部分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成后未正常投入使

用，未充分发挥效益。

（二）黄陂区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一是未按规定将项目奖补资金发放给示范主体，导致目

标任务未完成；二是奖补项目审核把关不严，6 家农业主体

伪造资料，骗取有机肥推广项目补助资金 12 万元；三是 11

个街乡的 38 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违规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

招投标；四是 9 个街乡的 21 个项目未据实结算工程量，多

计工程造价 104.28 万元；五是 8 个街乡的 11 个项目建后管

护不到位。

（三）黄陂区中等职业教育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

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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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未登记入账 925.88 万元；二

是门面租金收入未上缴区级财政专户管理 6 万元；三是政策

贯彻落实不到位，区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工作未全面完成。

（四）黄陂区殡葬和公办福利机构管理服务专项审计

调查

一是部分公墓墓位占地面积或墓碑高度超过规定标准；

二是部分公益性公墓违规引入社会资本运营；三是部分公墓

管理机构违规销售墓位；四是部分公办福利机构违规使用专

项资金；五是部分公办福利机构建设项目管理不规范。

（五）黄陂区 2019-2020 年度公交运营财政补贴审计

一是部分补贴成本计列金额不准确，重复计列金额

24.64 万元、多计成本 1.86 万元、违规计列费用 3.49 万元；

二是部分收入和支出归集不准确,涉及金额 20.32 万元；三

是 2 个年度安全费核算口径不一致。

四、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组织对全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

重点抽查了 5 个街道，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 5 个单位未编制年度资产配置计划和预算。

二是部分单位国有资产底数不清。其中有 4 个单位购置

和建成投入使用资产未入账；5 个单位部分资产未纳入资产

管理系统；4 个单位资产管理系统填报数据不准确、不完整。

三是国有资产管理与使用不合规。其中 4 个单位未经批

准或未经评估出租出借资产；3 个单位无偿出租出借资产；4

个单位部分资产收益未收取或未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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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国有资产日常管理不规范。其中 4 个单位在年终时

未按规定对资产进行清查盘点；5 个单位的资产账表、账实

不符等。

五、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了黄陂区殡仪馆建设工程项目、前川新城 PPP

项目－黄陂区西河水环境治理工程项目、黄陂区 2020-2024

年度公立学校新建迁建及改扩建项目等3个政府投资项目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工程建设管理方面。一是 3 个项目建设程序不规

范；二是 1 个项目部分投标单位不符合资格预审要求，未按

规定重新招标；三是 2 个项目监理单位擅自更换投标配备人

员，且总监履职不到位，1 个项目施工单位更换投标配备人

员未报备；四是 3 个项目未按设计要求施工；五是 1 个项目

设备采购后未投入使用，未发挥投资效益。

（二）建设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一是 1 个项目未按规定

编制竣工财务决算；二是 1 个项目违反施工合同约定提前支

付工程款；三是 1 个项目未按施工合同约定对结算和决算审

核报告进行确认。

（三）工程投资成本控制方面。一是 1 个项目工程结算

审核报告的部分造价不实，多计 299 万元；二是 1 个项目外

接水工程结算无设计依据，涉及金额 41.65 万元；三是 1 个

项目工程洽商通知单未生效计入结算，涉及工程造价 3.71

万元；四是 1 个项目多报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171.99 万元。

六、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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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

审计规定>的通知》文件要求，2024 年 9 月以来,组织对 4

个区直部门、4 个街乡、1 个风景区服务中心等 16 名领导

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务管理方面：一是 2 个单位会计核算不规范；

二是 2 个单位财务报销手续不合规，涉及金额 643.48 万元。

（二）固定资产管理方面：一是 3 个单位资产出租程序

不合规；二是 1 个单位资产处置程序不规范；三是 1 个单位

土地租金未收回；四是 1 个单位设备管理不规范，入库不及

时，送货与办理入库间隔约 4 年；五是 1 个单位乡村振兴项

目建成后闲置未投入使用；六是 3 个单位固定资产未登记入

账，涉及金额 156.75 万元，涉及车辆 11 台。

（三）资金使用方面：一是 1 个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提

前支付建设工程款和医疗设备款；二是 2 个单位大额支出未

按规定直接支付给供应商，涉及金额 21.15 万元；三是 1 个

单位虚列支出套取财政资金 3.98 万元；四是 2 个单位超范

围发放信访工作人员岗位津贴 3.52 万元；五是 1 个单位未

清理盘活存量资金 107.99 万元。

（四）内控制度管理方面：一是 5 个单位内控管理和建

设项目管理不规范；二是 2 个单位未对保洁服务外包工作考

核但全额支付款项；三是 2 个单位聘用人员管理程序和支出

不规范；四是 2 个单位设备采购流程不规范，项目开标不足

3 家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核准手续，超过公开招标金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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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事项未进行公开招标。

（五）其他方面：一是 2 个单位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

不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11,746.4 万元；二是 2 个单位

执行医保政策不到位,违规收费依然存在，涉及金额 465.45

万元；三是 2 个单位发展目标推进不力，部分年度目标任务

未完成；四是4个单位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超过规定比例；

五是 1 个单位政策落实不到位，购买教材种类超过省级地方

课程教材目录要求。

七、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组织对前川街、罗汉街、长轩岭街、木兰乡、木兰山风

景区服务中心等 9 名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

中）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国土资源方面：6 家企业和 4 名个人违规占用土

地 125.51 亩，其中耕地 0.27 亩。

（二）森林资源方面：一是 4 个街道林长制工作落实不

到位；二是 3 个街道执行违规毁林案件处罚决定和落实整改

不到位。

（三）水资源方面：一是 4 个街道河湖长制工作落实不

到位，未完成规定的巡河湖次数；二是 1 个单位污水处理厂

运营管理不规范，未明确水质检测频率要求，也无日常水质

监测数据。

八、审计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统筹财政收入管理，加强

财源建设，切实提高可用财力；加大财税支持，持续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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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动政策

落地兑现，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加快“三资”盘活，加

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大资产资源整合和处置，提高资

产收益率，拓宽财力来源渠道。

（二）进一步提升财政绩效。坚持“无预算、不支出”

的原则，积极推进零基预算，着力清理并压减执行率低的项

目支出，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强化预算刚性约

束。坚决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坚持量入为出、有保

有压，从严从紧安排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持续压减编

外合同制人员规模。强化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做好与预算编

制的衔接，加大政府采购全过程监督，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全周期跟踪问

效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三）进一步防范化解风险。强化全口径债务监管，积

极稳妥化解债务存量、严控增量，加强专项债券资金全生命

周期管理、穿透式监测。建立财力保障长效机制和支出保障

调度机制，全面落实“三保”责任，加大对“三保”支出的

常态化监控力度，做好风险分析和研判。加强项目管理，把

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嵌入项目决策和立项管理流程，及时堵塞

漏洞、规范管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

聚焦主责主业，稳步实现市场化转型，严禁盲目投融资、违

规担保等行为，防范国有资产损失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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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巩固整改质效。进一步巩固审计揭示问题

“上半篇文章”和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全面压实被审

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确保审计查

出问题全面整改到位。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

的独特作用和反腐治乱方面的“尖兵”作用，持续加强审计

与纪检监察、巡察以及财会等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对整改不

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

本次报告反映的问题，区审计局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

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各有关单位正在积极整改中，区审

计局将进一步加大跟踪督促力度，推动整改闭环管理，年底

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25 年是新中国成立 76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审计机

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常委会监督，更好运

用规律性认识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总

要求和具体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推进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6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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